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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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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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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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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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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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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萬
億

美
國
加
州
柏
克
萊
大
學
博
士

，

現
任
台
北
縣
副
縣

長
、

台
灣
大
學
教
授
、
社
工
專
協
現
任
理
事
長

，

曾

任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系
主
任

，

主
要
專
長
為
社
會
福

利

、

社
會
政
策
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比
較
福
利
國

家
V
、

《
當
代
社
會
工
作
》
、
《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V
o



胡
幼
慧

美
國
伊
利
諾
大
學
芝
加
哥
校
區
社
會
學
博
士
，
現
任

陽
明
太
學
衛
生
福
利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，
曾
任
婦
女
研

究
室
副
召
集
人
，
主
要
專
長
為
社
會
流
行
病
學
、
女

性
健
康
、
老
人
研
究
、
質
性
研
究
、
醫
療
社
會
學
、

社
會
福
利
理
論
、
兩
位
研
究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社
會

流
行
病
學
》
、
《
三
代
同
堂
|

|

迷
思
與
陷
阱
》
、

《
婆
婆
媽
媽
經
|
|

她
們
的
語
言
、
她
們
的
權
益
》

(
合
著
)
。



《報
告
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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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種θ

張
世
雄

我
們
的
時
代
正
面
臨
著
一
個
相
當
普
遍
的
矛
盾
現
象

.. 

要
建
立

一
個
積
極
且
致
力
於
良
善
生
活
方

式
的
公
民
社
會
，
須
要
依
賴
於

一
個
有
相
當
作
為
政
府
的
福
利
國
家
;
然
而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制
度
性

建
立
和
公
民
權
利
的
擴
展
，
卻
又
可
能
逐
步
地
腐
蝕
了
公
民
社
會
的
根
本
基
石

。

存
在
於
這
個
弔
詭
的

困
境
中
的
關
鍵
性
問
題
，
究
竟
是
什
麼
?

在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思
潮
中
，
我
們
多
數
同
意

一
個
有
自
由
和
自
主
的
公
民
，
且
有
相
當
自
願
服
務

(
包
括
慈
善
)
和
社
會
互
助
精
神
的
成
熟
個
體
的
養
成
，
須
要
在
法
治

主
義
和
民
主
平
等
參
與
制
度
的

基
礎
上
，
有
著
社
會
和
福
利
政
策
的
提
供
與
保
障

。

前
者
消
除
社
會
經
濟
不
平
等
所
構
築
的
不
合
理
障

礙
或
特
權
剝
奪
，
後
者
則
對
社
會
成

員
中
有
能
力
不
足
或
缺
陷
者
的
積
極
條
件
保
障

。
這
些
政
策
的
整

體
是
要
致
力
於
讓
每
個
社
會
成
員
都
能
過
著
自
主

、

尊
嚴
和
相
互
關
懷
的
生
活
，
寄
望
得
以
因
此
邁
向

社

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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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有
文
明
化
生
活
方
式
的
公
民
社
會

。

然
而
這
樣
的
信
念
和
承
諾
，
經
過
本
世
紀
福
利
國
家
的
黃
金
年
代
之
後
，
卻
讓
生
活
在
其
中
的
人

們
產
生
了
重
大
的
挫
折
，
甚
至
絕
望

。

批
評
和
反
省
的
聲
浪
不
僅
來
自
所
謂
新
右
派
(
包
括
新
新
自
由

主
義
、
新
保
守
主
義
、
新
組
合
主
義
)
的
反
對
者
，
也
同
時
來
自
要
求
強
化
個
人
或
團
體
權
能
的
左
派

激
進
者
，
以
及
社
會
(
或
福
利
)
自
由
主
義
的
同
情
者

。

反
對
者
的
理
由
包
括
福
利
國
家
造
成
個
人
工

作
動
機
和
企
業
精
神
的
消
失
(
因
此
是
國
家
競
爭
力
衰
退
的
主
要
原
因
)
、
個
人
理
性
自
利
追
求
下
的

道
德
危
險
和
競
租
行
為
、
依
賴
文
化
和
低
劣
階
級
的
形
成
、
過
度
強
調
個
人
的
法
定
權
利
卻
危
及
了
對

圓
家
社
群
共
同
福
祉
的
義
務
(
特
別
是
自
願
服
務
和
互
助
精
神
)
、
以
及
相
對
於
這
些
現
象
而
帶
來
國

家
結
構
本
身
的
官
僚
行
政
|
|

治
療
性
專
業
主
義
化
。
雖
然
左
派
和
福
利
自
由
主
義
者
絕
不
能
同
意
這

些
批
評
，
但
承
認
在
社
會
經
濟
結
構
所
造
成
的
生
存
機
會
不
平
等
以
及
在
市
場
中
無
法
滿
足
基
本
需
要

的
原
因
外
，
也
不
能
光
是
想
依
賴

一
個
有
能
政
府
的
政
策
制
定
來
解
決
所
有
問
題
，
反
而
忽
略
了
人
民

自
身
參
與
決
策
制
定
、
執
行
、
考
核
的
權
利
和
相
對
的
義
務
。
是
以
如
何
在
反
對
者
和
支
持
者
問
尋
求

一
第
三
條
道
路
，
已
成
為
當
代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要
議
題

。

就
在
這
背
景
下
，
公
民
社
會
的
概
念
及
其
所
展
現
和
倚
賴
的
民
間
參
與
和
自
願
服
務
的
活
力
，
已

獲
得
了
相
當
多
的
注
意
和
討
論

。

並
同
時
賦
予
在
文
化
重
建
和
心
靈
重
建
上
的
基
礎
性
意
涵
。
然
而
尚



未
獲
得
足
夠
重
視
和
澄
清
的
，
則
是
社
會
福
利
和
公
民
參
與
間
的
複
雜
關
係
'
及
其
構
成
的
社
會
文
化

根
基
。

要
探
索
這
些
問
題
，
我
們
有
必
要
先
對
公
民
社
會

、

福
利
國
家
及
其
間
相
互
關
係
的
歷
史
發
展

有
所
認
識
。

有
了
對
問
題
構
成
的
解
釋
，
方
能
提
供
我
們
從
事
社
會
診
斷
和
設
計
政
策
處
方
的
合
理
依

據
。

由
於
這
個
問
題
受
到
西
方
現
代
化
的
重
要
影
響
，
因
此
我
們
的
討
論
不
可
避
免
地
會
相
當
偏
重
西

方
脈
絡
的
引
用
。

對
公
民
社
會
的
等
僑
和
期
符
.. 

市
民
社
會
和
公
共
領
域
的
侷
限

當
前
我
們
所
使
用
的
公
民
社
會
概
念
，
應
該
是
西
方
學
者
所
說
「
市
(
私
)
民
社
會
」
和
「
公
共

領
域
」
的
組
合
，
並
以

三
分
的
模
式
來
別
於
政
府
部
門
和
市
場
部
門

。

相
對
於
市
民
社
會
所
強
調
法
治

主
義
下
對
私
人
(
財
產

、

契
約
或
結
社
)
權
利
和
自
由
的
保
障
，
公
共
領
域
則
是
要
凸
顯
出
人
際
問
共

同
參
與
和
理
性
溝
通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運
作
和
維
持
的
重
要
性

。

兩
者
對
公
私
活
動
界
限
的
範
定
，
共
同

構
成
現
代
自
由
|
|
民
主
社
會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如
同
亞
當
斯
密
使
用
市
場
這
支
看
不
見
的
手
，
來
描
述

個
人
私
利
行
動
如
何
產
生
社
會
公
益
的
成
果
，
托
克
維
爾
在
美
國
民
主

一
書
中
，
稱
頌
個
人
間
的
自
由

結
社
和
自
願
參
與
合
作
不
僅
造
成
對
政
治
權
力
的
制
衡
，
並
使
得
生
來
講
平
等
和
自
利
的
美
國
個
人
，

9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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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得
不
從
冷
淡
孤
立
和
物
質
享
受
中
，
轉
向
公
共
事
務
關
懷
，
進
而
養
成
為
人
服
務
的
習
慣
和
公
益
愛

好
。

相
對
於
這
種
自
由
本
位
的
私
己
式
福
利
論
述
，
在
黑
格
爾
或
馬
克
斯
的
市
民
社
會
理
論
、
甚
至
是

約
翰
彌
爾
部
分
著
作
中
，
則
以
為
對
個
人
或
階
級
私
利
的
正
當
化
，
正
是
造
成
貧
窮
、
失
業
、
無
知
和

不
平
等
諸
多
社
會
問
題
後
果
的
源
頭

。

不
僅
是
市
場
競
爭
會
造
成
機
會
主
義
心
態
和
貧
富
資
源
的
差

距
，
地
方
事
務
參
與
也
常
造
成

「
不
要
在
我
家
後
院

」
的
私
利
心
態
和
對
共
有
公
共
資
源
的
競
奪

。

那

正
是
公
共
和
私
人
二
分
架
構
所
造
成
的
諸
多
困
境
和
對
社
會
領
域
特
殊
性
的
忽
略

。

換
個
角
度
看
，
西
方
自
願
服
務
和
社
會
互
助
精
神
的
源
頭
，
可
能
並
不
在
市
民
社
會
的
公
私

二
分

構
造
，
或
是
參
與
結
社
本
身

。

在
近
代
市
民
社
會
的
發
展
中
，
自
利
心
與
利
他
心
的
結
合
，
事
實
上
是

奠
基
在
基
督
宗
教
傳
統
演
變
(
從
羅
馬
天
主
教
會
對
信
仰
和
善
工
的
混
合
，
經
過
新
教
改
革
對
信
仰
和

慈
善
的
嚴
苛
區
隔
，
再
到
十
八
世
紀
新
的
宗
教
致
力
於
對
個
人
心
中
神
性
和
情
感
能
力
的
開
發
)
的
過

程
中
，
再
隨
著
歐
蒙
運
動
世
俗
化
理
性
的
人
道

主
義
的
發
展
，
從
而
在
宗
教
力

量
式
微
中
瓦
解
和
各
自

分
殊

。
志
業
主
義
和
自
願
主
義
的
不
同
，
明
顯
地
呈
現
在
宗
教
性
與
非
宗
教
性
的
組
織
慈
善
和
服
務

中.. 

前
者
是
基
於
宗
教
性
的
感
召
和
獻
身
，
後
者
是
要
求
個
人
對
人
性
的
尊
嚴
和
自
主
性
的
重
視

。
同

樣
地
，
社
會
互
助
展
現
在
中
世
紀
宗
教
性
的
兄
弟
會
組
織
和
稍
後
世
俗
性
勞
動
者
團
結
的
工
會
組
織
或

合
作
組
織
，
也
有
著
行
動
力
量
上
的
重
大
區
別

。

但
無
論
是
宗
教
的
或
世
俗
人
道
主
義
的
力
量
，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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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進
行
程
度
不
等
的
收
入
重
分
配
，
失
業
的
問
題
則
進

一
步
地
奠
定
國
家
使
用
經
濟
政
策
來
從
事
社
會

干
預
的
必
要
性
和
可
欲
性

。

透
過
需
要
滿
足
、
風
險
分
攤
以
及
機
會
平
等
概
念
的
社
會
化
，
奠
基
於

一

種
後
果
主
義
倫
理
的
福
利
科
學
不
僅
是
有
著
可
計
算
性
和
可
規
劃
性
的
特
質
，
社
會
化
所
賦
予
的

一
個

中
央
集
權
協
調
單
位
的
建
立
，
替
代
了
原
先
各
自
獨
立
運
作
、
資
源
目
標
分
散
的
慈
善
組
織
和
互
助
組

織
，
或
將
之
納
入
協
調
體
系
之
內
(
無
論
是
委
託
或
合
夥
)
，
由
專
責
的
行
政
官
僚
體
制
來
確
保
其
效

率
和
成
果
的
達
到

。

在
這
個
凱
恩
斯
一
貝
佛
理
奇
式
福
利
國
家
中
，
經
濟
政
策
和
社
會
政
策
是
共
生
不

可
分
。
專
業
主
義
的
伴
隨
發
展
，
相
對
於
業
餘
的
志
/
自
願
服
務
者
或
互
助
組
織
，
目
的
是
要
以
知
識

和
技
能
的
生
產
訓
練
，
來
確
保
政
策
方
案
的
制
定
或
執
行
成
效
。
社
會
福
利
因
此
不
再
是

一
種
基
於
利

他
心
(
或
掩
飾
過
的
自
利
)
的
慈
善
或
團
結
互
助

。

雖
然
全
國
性
專
業
官
僚
行
政
體
系
的
建
立
，
被
認
為
是
可
以
避
免
自
願
慈
善
或
互
助
組
織
的
特
殊

利
益
關
懷
，
但
官
僚
體
系
的
單
一
標
準
化
作
業
方
式
，
卻
正
好
落
入
另
一
種
缺
乏
對
特
殊
需
要
關
注
的

困
境
，
並
構
成
另
一
種
的
社
會
無
效
能
。
更
為
重
要
是
，
雖
然
福
利
國
家
要
跨
越
自
願
慈
善
和
社
會
互

助
的
狹
礙
關
懷
，
但
是
將
福
利
權
益
範
定
在
政
府
與
個
人
間
的
法
定
資
格
關
係
'
卻
產
生
了

一
種
「
權

益
的
個
體
化
」
現
象
，
逐
步
地
減
弱
了
人
際
問
的
相
互
關
懷
和
義
務
情
感
，
更
讓
領
受
者
有
著
被
「
案

主
化
」
的
感
受

。

就
在
政
治
經
濟
全
球
化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的
國
家
管
理
能
力
遭
受
到
嚴
重
的
限
制
和
挑



戰
，
這
些
對
專
業
官
僚
冷
漠
和
無
能
的
不
滿
，
迅
速
地
成
為
批
評
和
反
省
的
對
象

。

但
更
根
本
的
批
評

則
是
國
家
福
利
的
提
供
和
輸
送
，
並
沒
有
實
現
其
所
承
諾
的
讓
個
人
有
同
樣
機
會
得
到
自
主
性
人
格
和

關
懷
心
的
發
展
，
反
是
讓
個
人
更
加
地
依
賴
國
家
福
利
供
給
和
人
際
隔
離

。

在
這
裡
'
核
心
的
議
題
是

什
麼
樣
形
式
的
福
利
供
給
和
輸
送
，
才
能
提
供
個
人
人
格
適
當
成
長
的
條
件
和
環
境

。

福
利

家
重
建
中
的
自
願
服
務
與
社

互
助

福
利
科
學
是
源
自
西
方
法
治
主
義
社
會
下
的
個
人
主
義
式
效
用
主
義

.. 

個
人
的
自
我
滿
足
和
(
特

別
是
物
質
的
)
幸
福
被
視
為
是
最
高
的
善
和
價
值

。

在
這
架
構
下
，
社
群
的
共
同
善
或
是
對
他
人
福
祉

的
關
懷
既
是
不
相
干
，
也
是
不
可
欲
的
(
除
非
是
對
自
己
有
利
)

。

至
於
個
人
的
喜
好
，
國
家
應
該
採

取
中
立
的
政
治
態
度
，
而
個
人
對
他
人
不
同
的
喜
好
則
應
予
容
忍
或
承
認
，
只
要
個
人
的
自
由
並
不
超

越
法
治
限
制
下
的
自
由
。
相
對
於
這
立
場
，
當
代
社
群
主
義
學
者
體
會
到
這
種
法
治
的
形
式
侷
限
，
在

於
無
法
養
成

一
重
視
社
會
共
同
生
活
和
維
持
社
會
整
合
的
個
體

。

因
此

一
些
社
群
生
存
必
要
的
特
定
公

民
德
性
和
義
務
習
性
必
須
被
教
導
和
遵
守
，
以
實
質
的
價
值
肯
定
來
替
代
和
消
除
形
式
法
治
的
空
洞

。

這
種
法
治
主
義
(
中
立
政
治
)
和
德
治
主
義
(
德
性
政
治
)
間
的
無
盡
爭
論
，
成
為
現
代
多
元
主
義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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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的
根
本
考
驗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則
是
這
場
論
戰
的
主
戰
場

。

的
確
，
光
是
有
消
極
不
受
干
預
的
自
由
空
間
，
並
不
足
以
促
進
個
人
自
主
性
人
格
的
發
展
，
而
須

要
有
更
進

一
步
對
自
由
條
件
的
積
極
提
供
，
如
機
會
平
等
的
教
育
或
工
作
機
會

。

其
次
，
有
了
權
利
來

獲
取
自
由
條
件
的
滿
足
，
卻
沒
有
相
應
社
會
相
互
義
務
意
識
的
賦
予
和
互
助
習
性
的
養
成
，
也
只
是
造

成
對
國
家
過
度
依
賴
的
案
主
關
係

。

也
因
為
個
人
自
主
性
和
社
會
共
同
關
懷
意
識
當
是
不
可
分
割
的

一

體
，
當
代
社
會
福
利
必
須
脫
離
只
是
作
為
資
本
主
義
的
殘
餘
產
物
的
思
考
，
而
重
新
定
位
為

一
種
提
供

理
想
人
格
養
成
的
社
會
生
態
環
境

。

當
代
社
會
福
利
私
有
化
和
民
營
化
的
理
想
中
，
相
對
於
新
新
自
由
主
義
所
主
張
的
消
費
者
主
權
和

市
場
競
爭
模
式
，
社
群
主
義
者
或
修
正
的
社
會
民
主
理
論
都
朝
向
自
願
服
務
/
非
營
利
組
織
和
地
方
分

權
的
模
式
，
來
減
緩
專
業
官
僚

主
義
的
缺
失
，
特
別
是
在
人
格
養
成
上
強
調
自
願
和
相
互
關
懷
習
性
的

養
成
。

但
是
這
並
不
代
表
國
家
的
政
府
可
以
忽
略
那
些
內
在
於
自
願
組
織
和
互
助
組
織
間
的

一
些
偏
頗

和
根
本
困
難
。

無
論
是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參
與
競
爭
與
或
福
利
組
合
主
義
的
社
會
自
治
理
念
，
也
仍
須

強
調
國
家
在
維
持
和
平
衡
社
會
正
義
上
的
監
督
與
批
判
角
色

。

包
括
在
非
營
利
組
織
有
成
為
作
免
稅
生

意
的
營
利
事
業
這
潮
流
下
，
政
府
的
考
驗
將
是
如
何
平
衡
不
同
需
要
團
體
(
如
身
心
障
礙
者
)
間
的
服

務
供
給
和
輸
送
。



鑽回|
社
雷

對
我
國
社
會
梅
利
和
公
民
社
會
發
展
的
一
些
觀
察

「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」
的
德
治
主
義
，
是
儒
家
或
東
亞
國
家
傳
統
宣
稱
對
現
代
生
活
的
可
能
貢

獻
。

不
同
的
是
西
方
學
者
是
試
圖
以

一
種
德
治
理
念
，
來
矯
正
法
治
主
義
社
會
的
困
境
;
而
東
方
國
家

的
引
述
，
卻
是
在

一
個
徒
有
法
治
架
構
缺
乏
法
治
精
神
的
社
會
中
，
再
次
鞏
固
德
治
主
義
的
政
治
理

念
。
這
種
對
西
方
法
治
精
神
的
工
具
化
策
略
，
如
同
傳
統
帝
國
儒
家
對
法
家
的
借
用
和
納
編
(
卻
被
診

斷
為
儒
家
的
法
家
化
)
，
深
深
地
影
響
了
官
僚
體
系
的
組
織
原
則
和
運
作
規
則
(
如
有
德
的
通
儒
來
領

導
專
業
的
官
吏
)
。

道
德
精
英
式
的
經
世
主
義
和
網
絡
關
係
式
的
社
會
人
情
往
來
交
換
，
當
然
也
不
能

輕
易
地
和
西
方
公
共
領
域
、
市
民
社
會
或
自
願
部
門
的
價
值
與
制
度
相
融
合

。

就
社
會
福
利
來
說
，
缺
乏
個
人
式
後
果
主
義
倫
理
、
社
會
化
概
念
和
公
民
權
利
制
度
的
整
體
適

應
，
深
受
儒
家
文
化
影
響
的
我
國
政
治
或
將
停
留
在
精
英
式
德
政
的
福
利
概
念
，
或
再
次
以
福
利
制
度

來
塑
造
人
民
的
生
活
習
性
，
讓
個
人
和
家
庭
自
我
管
理
和
自
我
負
責

。

前
者
如
各
級
領
導
尋
求
適
時
地

突
破
官
僚
行
政
體
系
來
做
個
案
式
地
施
捨
恩
惠
，
以
謀
得
人
民
更
大
和
直
接
的
感
恩
，
而
非
強
化
官
僚

體
系
的
法
治
精
神
和
實
踐

。

後
者
如
技
術
官
僚
不
斷
提
出
公
積
金
或
其
它
強
迫
儲
蓄
制
度
，
來
養
成
個

人
的
自
我
管
理
和
責
任
習
性
，
或
者
是
倡
導
福
利
社
區
化
來
疏
解
政
府
的
福
利
負
擔

。

在
拼
湊
的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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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習
過
程
中
，
公
共
性
原
則
和
社
會
自
治
理
念
的
個
別
採
用
，
反
而
是
造
就

一
個
無
能
的
巨
獸
和

一
些

無
益
的
社
會
激
動

。

世
紀
末
前
的
大
地
震
，
除
了
帶
來
物
質
和
生
命
的
重
大
破
壞
外
，
也
給
台
灣
帶
來
了
一
些
可
喜
，

以
及

一
些
可
憂
的
現
象

。
一
場
人
力
、
財
力
和
物
力
的
社
會
總
動
員
，
讓
台
灣
頓
時
間
有
著
成
為

一
個

「
志
工
島
」
的
新
希
望
，
相
對
於
政
府
官
僚
體
系
的
失
能

。

當
然
在
這
場
充
滿
著
令
人
感
動
的
互
助
與

服
務
精
神
展
現
的
救
援
行
動
中
，
我
們
也
不
要
忽
視
同
時
出
現
的

一
些
警
訊
。

正
當
人
們
爭
論
台
大
和

教
會
學
校
等
師
生
忙
著
前
往
災
區
協
助
，
而
暨
南
大
學
的
師
生
是
否
應
該
急
著
撤
離
埔
里
到
台
大
當

「
寄
大
」
的
同
時
，
除
了
暨
大
學
生
和
家
長
的
自
我
辯
護
外
，
我
們
或
許
也
要
注
意
到
學
生
在
抗
議

「
假
服
務
，
其
勞
役

」
活
動
的
社
會
意
義
;
特
別
是
對
政
府
部
門
極
力
推
動
的
青
年
志
工
活
動
的
抗

拒
。

激
情
的
傳
統
善
會
式
義
診
，
或
災
區
觀
光
的
他
者
心
態
，
都
值
得
我
們
對
志
工
台
灣
的
未
來
抱
持

更
謹
慎
的
評
估
。



世
紀
西
方
慈
善
和
互
助
組
織
都
有
著
活
躍
的
發
展
，
卻
不
能
有
效
地
疏
解
日
益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
。

在

自
願
慈
善
和
服
務
組
織
上
，

一
方
面
所
謂
的
公
益
常
是
朝
向
中
產
階
級
的
需
要
和
特
殊
品
味
，
特
別
是

在
教
育
和
公
共
衛
生
目
的
上
，
另
方
面
則
常
有
著
愈
落
後
地
區
資
源
愈
不
足
的
自
願
部
門
失
敗
問
題

。

而
強
大
工
會
組
織
力
量
的
社
會
互
助
和
社
會
自
治
模
式
，

一
面
必
須
克
服
不
同
職
業
和
階
級
內
部
分
化

產
生
的
利
益
衝
突
，
特
別
是
高
風
險
團
體
的
風
險
無
法
向
外
分
攤
，

一
面
則
為
保
障
現
有
勞
動
者
的
利

益
而
常
以
其
他
團
體
的
社
會
利
益
為
代
價

。

這
兩
股
社
會
力
量
的
失
敗
，
常
是
促
使
國
家
福
利
發
展
的

重
要
前
提
。

社
會
樞
利
與
福
利
國
家

十
九
世
紀
末
的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嚴
重
的
景
氣
循
環
威
脅
了
政
治
秩
序
的
穩
定

。

社
會
投
資
不
足

和
大
量
失
業
人
口
的
產
生
，
「
失
業
問
題
」
替
代
了
原
先
的
「
貧
窮
問
題
?
使
得
自
願
慈
善
和
社
會

互
助
都
不
足
以
因
應
新
的
社
會
經
濟
情
勢

。

在
沒
有
企
業
家
以
及
金
融
業
者
願
意
冒
著
無
利
可
圖
的
風

險
來
從
事
投
資
下
，
工
作
機
會
的
創
造
和
勞
雇
間
供
需
的
協
調
就
有
賴
於

一
個
不
得
不
承
擔
最
後
風
險

的
國
家
來
負
責

。

相
較
於
原
先
貧
窮
問
題
和
階
級
不
平
等
問
題
中
，
政
府
透
過
累
進
稅
制
和
社
會
保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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